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驾乘守护（上海车商豪华版）保险单

保险单号：0640111842025L000000059793

【关于我司偿付能力说明】：截止2025年第3季度末，我司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15.39%，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
（分类监管）为C类。如您需详细了解有关情况，请登录我司官方网站（http://www.apiins.com）信息披露专栏查询。

投保人
名称 上海瑞斯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号码 91310000MACQT94U6N

联系电话 15221207292 联系邮箱 1522120729@163.com

被保险人 特定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数：5人

身故受益人 法定

保险期间 由 2025年11月07日 至 2026年11月06日 (首尾两日包括在内)

总保险金额 大写：人民币贰佰柒拾玖万伍仟元整       小写：CNY 2,795,000.00

保险费 大写：人民币伍佰元整       小写：CNY 500.00

其他信息

座位数 5

车牌号码 沪GJY839

车架号码 ZPBEC4ZLXPLA24258

保险内容

保险责任 每座每份保险金额

司乘人员意外伤害身故及残疾保险金 CNY 500,000.00

附加司乘人员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CNY 50,000.00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每天赔偿金额＝保险金额
÷180天）

CNY 9,000.00

投保份数  1 份

司法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

特别约定

1、您购买的本保单由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承保，后续的保单信息变更、退保

、理赔等服务由亚太财险协助办理。

2、本投保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保单、保险条款等保险合同内容，并特别就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

、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进行阅读。本投保人在此确认已认真阅读并同意接受条款全部内容。

3、被保险人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及其他适用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法规和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因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或交通管理部门

规定驾驶或乘坐保险车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4、本保单项下保险车辆仅限7座及以下非营业客车。

5、本保险限投1份，多投无效。

6、无证驾驶、酒后驾车、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

7、本保险仅限承保被保险人完全置身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内，因交通事故遭受的意外伤害。

8、被保险人因遭受主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在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治疗所支出的，符合诊疗地政

府规定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和支付标准的、合理且必要的医疗费用，保险人对于每次事故免赔

公司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电子签名）

经营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777弄12号7层701-3、702室                                                            （电子签章）

客服电话： 95506（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及投诉热线）                             签单日期：2025年11月06日

公司网址：http://www.apiins.com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http://www.apiins.com 或客服电话 95506 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通过以上方式联
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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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后按80%的比例进行赔付。

9、意外住院津贴：每日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单载明的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额/180天，每次事故免赔3天

，单次事故以90天为限，全年累计以180天为限。

10、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未成年人累计身故保额的限制，除航空意外及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被保

险人不满10周岁的，累计身故保额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被保险人已满10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累计身

故保额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保险人不承担超出此累计身故保额限制的赔偿责任。

11、本保险合同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及代码》（标准编号为GB/T 44893-2024）评定伤残等级，保险人

按照伤残十级 10%、九级 20%、八级 30%、七级 40%、六级 50%、五级 60%、四级70%、三级 80%、二级

90%、一级 100%的比例乘以对应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

重要提示

1、电子保单法律效力与纸质保单相同。

2、收到本保单后请立即核对，若有不符或遗漏，请及时联系我司办理变更或补充事宜。

3、如果发生保险事故，请及时向我司报案。

适用条款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个人交通意外伤害保险（A款）》
投保人暨被保险人声明：

        本人已收到所投保险种保险条款，且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保险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合同解除等条款内容。

本人自愿投保本保险，并确认上述投保事项真实、准确，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对保险合同解除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中介机构名称： 全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电子签名）

经营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777弄12号7层701-3、702室                                                            （电子签章）

客服电话： 95506（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及投诉热线）                             签单日期：2025年11月06日

公司网址：http://www.apiins.com

尊敬的客户：投保次日起，您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http://www.apiins.com 或客服电话 95506 核实保单及理赔等信息。若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通过以上方式联
系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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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car.apiins.com/filesys/PROD/PDMS/20231116/%E4%BA%9A%E5%A4%AA%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99%84%E5%8A%A0%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5%8C%BB%E7%96%97%E4%BF%9D%E9%99%A9-%E6%9D%A1%E6%AC%BE.pdf
https://ncar.apiins.com/filesys/PROD/PDMS/20230511/%E4%BA%9A%E5%A4%AA%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9%99%84%E5%8A%A0%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4%BD%8F%E9%99%A2%E6%B4%A5%E8%B4%B4%E4%BF%9D%E9%99%A9-%E6%9D%A1%E6%AC%BE.pdf
https://ncar.apiins.com/filesys/PROD/PDMS/20250402/%E4%BA%9A%E5%A4%AA%E8%B4%A2%E4%BA%A7%E4%BF%9D%E9%99%A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4%B8%AA%E4%BA%BA%E4%BA%A4%E9%80%9A%E6%84%8F%E5%A4%96%E4%BC%A4%E5%AE%B3%E4%BF%9D%E9%99%A9%EF%BC%88A%E6%AC%BE%EF%BC%89-%E6%9D%A1%E6%AC%BE.pdf

